財團法人中國生產力中心「115年推動商業服務業品牌價值創新成長計畫-「數據驅動策略」與「AI應用創新」學習營」計畫構想書（案號：1151000177）

一、計畫緣起：
（一）計畫緣起

商業服務業對於我國整體經濟發展貢獻之重要程度逐年提升，然而以內需型市場為主之產業競爭壓力也隨之而生，因此如何「協助商業服務業提升品牌價值，拓展國內外市場通路，活絡整體產業發展動能」即為本計畫之重要議題。
（二）計畫目標
透過專家主題式講授指導、成功案例分享以及小組實戰研討模式，協助企業診斷檢視品牌發展階段定位及缺口認知，建備品牌成長知識效能，以達成塑造品牌差異，強化市場競爭力之目標。
二、計畫項目及說明：

（一）品牌學習營
1. 辦理品牌學習營活動、提供診斷諮詢服務，以小組研討、專家指導等模式協助商業服務業業者。
2. 辦理2場次品牌學習營(中部與南部各1場)，主題為「數據驅動策略」、「AI應用創新」，參與業者家數需達120家，辦理期間協助至少20家參與業者進行診斷，並完成對應之輔導診斷報告。
(1) 品牌學習營之學員報名資料需涵蓋企業名稱、姓名、職稱、email、公司電話、手機等內容。
(2) 企業輔導診斷報告內容需包含姓名、職稱、統一編號、企業名稱、品牌名稱、負責人性別、員工人數、縣市、產業別、品牌現況、品牌痛點等內容。 
(3) 結案資料需檢附學習營學員簽到表、課程照片與講義；並檢附20案企業診斷報告與照片。

3. 針對今年活動提出行銷推廣方案，說明學習營招生推廣形式、曝光管道(線上線下)與預期效益。

（二）其他應配合事項

1. 活動辦理場地以公設場地為原則。
2. 執行本專案服務衍生之相關事務與費用由廠商負責，如專責人力薪資與勞健保、行政管理及活動拍攝紀錄等。
3. 得標廠商應規劃專責人力擔任聯繫及處理窗口。
4. 得標廠商於工作執行期間，得視雙方實際需求，不定期提送相關資料或召開工作會議。
三、完成採購後之預期使用情形及其效益目標：

（1） 品牌學習營(2場次)活動規劃1式
（2） 品牌學習營活動辦理兩場次(中部與南部各1場)
（3） 輔導診斷報告20份
（4） 品牌學習營結案報告一式
五、評估使用情形及其效益之分析指標：
預期參與業者家數120家，輔導診斷業者20家。

六、投標廠商應注意事項：
（一）本案預計政府經費新台幣：54萬元(含稅)整。
（二）本計畫經費採總包價法。
（三）本案無押標金及履約保證金。
（四）委託工作期限：自決標日起至民國115年10月30日。
（五）投標文件之內容涉及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
（六）廠商執行本案應依「政府機關政策文宣規劃執行注意事項」及預算法第六十二條之一規定辦理，如有不符規定部分本中心將不予驗收核銷，廠商不得異議。

（七）立法院審查預算如有下列情形，廠商必須遵守，不得異議，且本中心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１、本計畫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除，本中心即撤銷本標案。
２、如於立法院審查預算時指定刪減本計畫經費或刪減本中心總經費或政策變，致影響本計畫執行者，雙方得協議變更計畫內容後議價。
（八）得標廠商應於議價決標後14日（不含例假日）內依本處規定之格式，檢送計畫書及委辦契約書辦理簽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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